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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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制

为确保我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按时、按质、按量完成研究任务,经与项目承担者共同协商,特签订以下协议。
一、协议双方

甲方: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

乙方：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》项目组

二、甲方依据《关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通知》,将《                    》项目（项目批准号：          ；项目类别：        ）,交给以         为项目负责人，            共  名同志为成员的项目组共同完成。预期研究成果为：            （须填写最终成果和阶段性成果，与项目《申请书》有关内容填写一致）。
三、甲方一次性核定拨给乙方项目研究经费     万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  ），包干使用，超支不补。

四、乙方要严格按照单位账务管理制度和《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云财教〔2021〕382号）编制经费预算，开支项目经费。
五、乙方须按照项目《申请书》中经批准同意的论证设计、研究计划、成果形式等要求和专家评审意见，按质按量按时完成研究任务。本项目完成时间为   年  月  日之前。

六、乙方项目完成后，需有3名省社科专家对研究成果进行评审鉴定。评审程序按照《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办法》（云宣通〔2020〕17号）、《关于优化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组织管理工作的若干措施》（云宣通〔2025〕4号）规定执行。评审合格的由省社科工作办验收结项。评审验收不合格的，可限期修改复审或修改后重新鉴定，仍不合格的，由甲方下达终止项目研究的通知，项目经费按原渠道退回甲方。

七、在协议执行过程中,乙方如因特殊原因申请终止、延期、撤销项目，须向甲方正式提出书面申请，经项目责任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同意后，报省社科工作办批准方可生效。对于因故被终止执行或被撤销的项目，视情节轻重分别作出退回项目未使用资金、退回项目未使用资金和绩效支出、退回项目全部资金处理。
八、在协议执行过程中,甲方如需终止、撤销项目，应事先向乙方说明原因并正式下文，对终止研究项目，未使用的项目经费按原渠道退回甲方；对撤销项目，项目经费按原渠道全额退回甲方。

九、在协议执行过程中,乙方自觉接受甲方对项目实施情况的检查。乙方对项目成果文责自负，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。

十、在协议执行过程中，如需修改协议内容，须由乙方向甲方提出申请，双方共同协商解决。

十一、乙方非因不可抗拒的原因，不履行协议条款，甲方将视不同情况，对项目作延期或终止或撤项处理，部分或全部追缴项目经费。发生额外费用一律由乙方承担。

十二、甲、乙双方对国家秘密均负有保密责任，对外发表专著、研究报告、论文，不得使用未经批准的内部数据、科研成果或其它不宜公开的有关材料。

十三、乙方公开发表项目研究论文、出版研究报告或专著，需明确标注“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研究成果”标识。

十四、本协议有效期为：甲、乙双方签字之日起至项目验收合格之日止。

十五、协议正式文本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持一份。

协议双方签章 

甲    方：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（公章）

负 责 人：

时    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
乙    方：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》项目组

项目负责人：

项目责任单位（公章）：

时    间：   年 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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